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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

、

公允的原则

，

符合法定程序

。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

地进行

，

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

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成本

、

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该等交易

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5�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6-017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合作银行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

，

公司决定以收取的商业汇票向合作银行提供质押担保

，

由合作银行

签发与质押物相等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

，

以满足公司日常融资需求

，

降低资金成本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质押物

本议案所称质押物为公司收取的商业汇票

（

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

公司主要收取银行承

兑汇票

）。

二

、

质押额度及有效期

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

１０

亿元商业汇票质押

，

在上述额度内

，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可以滚动使用

。

三

、

担保范围

公司质押担保的范围为合作银行签发票据的主债务本金

、

利息

、

罚息

、

违约金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

（

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律师费

、

评估费

、

拍卖费和变卖费等

）。

四

、

开展商业汇票质押的目的

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公司流动资产使用效率

，

有效盘活存量票据资产

，

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

以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开具小额银行承兑汇票

，

用于支付小额采购款

。

五

、

票据质押业务的风险与控制措施

１

、

流动性风险

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

，

应收票据托收资金将进入公司向合作银行申请开据承兑汇票的保证金

账户

，

而应收票据的到期日与应付票据的到期日不一致

，

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

。

２

、

风险控制措施

：

（

１

）

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商业票据质押业务后

，

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

，

建立票据台账

、

跟踪

管理

，

及时掌握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

，

保证票据的安全和流动性

。

（

２

）

公司可用新收取的票据置换保证金

，

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

。

六

、

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

授权财务总监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合作机

构

、

明确质押额度等

。

公司计财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

并建立台账

。

审计部门负责对票据质押业务开展情况定期

、

不定期的进行审计

。

特此公告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6-018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太钢集团

财务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以存入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票据

池的商业汇票向其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

由财务公司在授信额度之外签发与质押物相等金额的银行承兑

汇票

，

以满足公司日常融资需求

，

降低财务费用

。

最高额质押担保

，

是指在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确定之日

，

按照

１００％

质押比率计算的财务公司予

以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债务余额之和的最高值

，

超出最高值部分公司不提供担保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由公司与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共同筹建

，

具体出

资比例为

：

太钢集团出资比例为

５１％

，

太钢不锈出资比例为

４９％

。

截至目前

，

太钢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

，

持有本公司

６３．４９％

的股权

，

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

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５

位关联董事高祥明

、

张志方

、

柴志勇

、

韩珍堂

、

高建兵回避表决

，

６

位非关联董事

谢力

、

李成

、

戴德明

、

王国栋

、

张志铭

、

张吉昌均出席会议并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

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借壳

。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开展

２０

亿元商业汇票质押融资业务

，

在上述额度内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

上述金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

号

—

交易和关联交易

》

的规定

，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及注册地

：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北路

８３

号

企业性质

：

非银行金融机构

法定代表人

：

韩珍堂

注册资本

：

１０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

：

１４０１０８０６０７２６２８４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

财务公司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

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

同业拆借

；

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

；

有价证券投资

（

股票投资除外

）；

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历史沿革

：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Ｌ０１７０Ｈ２１４０１０００１

），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注册号

：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２０７５

），

由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资

５．１

亿

元

（

出资比例

５１％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

亿元

（

出资比例

４９％

）

于

２０１３

年共同出资组建

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

近三年发展情况

：

自开业运营以来

，

财务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经营的原则

，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金融法规

、

条例及财务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

，

遵循

“

规范经营

，

稳健发展

、

专业服务

”

的经营方针

，

稳步推进开展各项

经营活动

。

目前

，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

风险可控

，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的

规定要求

，

经营状况良好且稳步发展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定对财务公司增资

４．９

亿元

，

增资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项目 金额

资产总额

６７２６１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５４３０８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９５３０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９４１５

万元

净利润

１２２６７

万元

三

、

关联交易标的

公司收取的商业汇票

（

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

公司主要收取银行承兑汇票

）。

四

、

定价政策及交易的主要内容

以存入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票据池的商业汇票向其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

由财务公司在授信额度

之外签发与质押物相等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

。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开展

２０

亿元商业汇票质押融资业务

，

在上述额度内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

公司质押担保的范围为财务公司签发票据的主债务本金

、

利息

、

罚息

、

违约金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

（

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律师费

、

评估费

、

拍卖费和变卖费等

）。

五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

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

会产生影响

。

六

、

开展商业汇票质押的目的和影响

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公司流动资产使用效率

，

有效盘活存量票据资产

，

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

七

、

２０１６

年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２８３１６９

万元

、

美元

５０６４

万元

、

欧元

１７

万元

，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人民币

１２９７２８

万元

，

结售汇合计

３４０３０

万美元

。

２０１６

年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太钢集团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４８．０９

亿元

。

八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

关于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银行承兑汇票质押业务的议案

》

提交公

司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讨论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

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可以提高公司流动资产使用效率

，

有效盘活存量票据

资产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

、

公允的原则

，

符合法定程序

。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影响

。

九

、

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6-019

关于向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增加投资情况概述

１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太钢不锈

”）

与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太钢集团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共同出资成立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完成了设立登记并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财务公司注册地址为山西省

太原市

，

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具体出资金额和比例为

：

太钢集团出资

５．１

亿元

，

出资比例为

５１％

，

太

钢不锈出资

４．９

亿元

，

出资比例为

４９％

。

随着财务公司的不断发展

，

资本金规模对业务开展的制约逐渐显现

，

财务公司提请上述股东对其增加

注册资本

，

其中太钢集团增资金额为

５．１

亿元

，

太钢不锈增资金额为

４．９

亿元

。

２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由公司与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共同筹建

，

具体

出资比例为

：

太钢集团出资比例为

５１％

，

太钢不锈出资比例为

４９％

。

截至目前

，

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３．４９％

的股份

，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本次增资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交易

。

３

、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５

位关联董事高祥明

、

张志方

、

柴志勇

、

韩珍堂

、

高建兵回避表决

，

６

位

非关联董事谢力

、

李成

、

戴德明

、

王国栋

、

张志铭

、

张吉昌均出席会议并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

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

４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借壳

。

５

、

公司对太钢集团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

增资股权金额为

４．９

亿元

，

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增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

。

本次增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目前财务公司的增资工作尚处于报批阶段

，

尚须获得山

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二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及注册地

：

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北路

８３

号

企业性质

：

非银行金融机构

法定代表人

：

韩珍堂

注册资本

：

１０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

：

１４０１０８０６０７２６２８４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

财务公司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

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

同业拆借

；

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

；

有价证券投资

（

股票投资除外

）；

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历史沿革

：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Ｌ０１７０Ｈ２１４０１０００１

），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注册号

：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２０７５

），

由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资

５．１

亿

元

（

出资比例

５１％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

亿元

（

出资比例

４９％

）

于

２０１２

年共同出资组建

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

近三年发展情况

：

自开业运营以来

，

财务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经营的原则

，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金融法规

、

条例及财务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

，

遵循

“

规范经营

，

稳健发展

、

专业服务

”

的经营方针

，

稳步推进开展各项

经营活动

。

目前

，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

风险可控

，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

《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

的

规定要求

，

经营状况良好且稳步发展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项目 金额

资产总额

６７２６１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５４３０８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９５３０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９４１５

万元

净利润

１２２６７

万元

三

、

关联交易标的

公司对太钢集团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

增资股权金额为

４．９

亿元

四

、

增资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１

、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出资

。

２

、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

太钢不锈 太钢集团

增资前

４９％ ５１％

增资后

４９％ ５１％

五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

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

会产生影响

。

六

、

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对财务公司增资可以有效扩大财务公司业务规模

，

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

长远看有利于支持太钢不锈发

展

。

七

、

２０１６

年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２８３１６９

万元

、

美元

５０６４

万元

、

欧元

１７

万元

，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人民币

１２９７２８

万元

，

结售汇合计

３４０３０

万美元

。

２０１６

年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太钢集团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４８．０９

亿元

。

八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

关于向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提交公司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

讨论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

对财务公司增资可以有效扩大财务公司业务规模

，

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

长远

看有利于支持太钢不锈发展

。

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

、

公允的原则

，

符合法定程序

。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影响

。

九

、

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6-02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６．

出席对象

：

⑴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⑵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⑶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

５．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与太钢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议案

》

听取

《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

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

。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咨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残值率的公告

》、《

２０１６

与日常经营相关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

》

及

《

关于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公告

》；

在巨潮咨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及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

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３．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５．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参加投票

，

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８２５

２．

投票简称

：

太钢投票

３．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

二选一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

１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

２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

５．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网络投票

”

或

“

投票

”

功能栏目

；

（

２

）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

３

）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６．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在投票当日

，“

太钢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

２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与太钢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议案

１２．００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６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

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五

、

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

：

太原市尖草坪街

２

号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

：

安峰先生 季占璐先生

邮编

：

０３０００３

电话

：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９

电子信箱

（

Ｅ

—

ｍａｉｌ

）：

ｔｇｂｘ＠ｔｉ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本次股东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股票帐号

：

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被委托人

（

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８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聘用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１２

与太钢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二〇一六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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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停牌暨实施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安排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于公司经营业绩有关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７１

，

１３９．７６

万元

。

二

、

关于公司债券被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提示

因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

根据

《

关于发布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通知

》（

深证上

〔

２０１５

〕

２３９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

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

》

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

《

关于发布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５

年修

订

）〉

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

公司债券被实施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后

，

仅限合格投资者可以买入本公司债券

，

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到期或

者卖出债券

。

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应当符合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第十四条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

。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第十四条内容如下

：

本办法所称合格投资者

，

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

，

知悉并自行承担公司债券的投资风

险

，

并符合下列资质条件

：

（

一

）

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

，

包括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

、

期货公司

、

商业银行

、

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

，

以及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

）

登记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

；

（

二

）

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

，

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

基金及基金子

公司产品

、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

银行理财产品

、

保险产品

、

信托产品以及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

金

；

（

三

）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

、

合伙企业

；

（

四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ＲＱＦＩＩ

）；

（

五

）

社会保障基金

、

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

，

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

（

六

）

名下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百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

（

七

）

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

、

股票

、

债券

、

基金份额

、

资产管理计划

、

银行理财产品

、

信托计划

、

保

险产品

、

期货权益等

；

理财产品

、

合伙企业拟将主要资产投向单一债券

，

需要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

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

具体标准由基金业协会规定

。

三

、

公司债券停复牌安排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对公司发行的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分别为

１２

太钢

０１

、

１２

太钢

０３

，

代码分别为

１１２０７８

、

１１２１０６

）

停牌一天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开市

复牌

，

自复牌之日起

，

１２

太钢

０１

、

１２

太钢

０３

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

仅限合格投资者买入

。

四

、

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

：

安峰 季占璐

电话

：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

０３５１－３０１７７２９

五

、

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8日

2016年 4 月 2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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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杨旭恩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旭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沈梅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９４

，

７９３

，

５９２．６８ １１３

，

１３２

，

９７６．６６ －１６．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

，

０４０

，

０１０．４９ １４

，

６７０

，

９１５．４１ －３１．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１０

，

１８０

，

７７５．９７ １４

，

０５９

，

７３７．５４ －２７．５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３

，

４３９

，

８８６．１５ －５

，

９６９

，

９６２．０１ －４９２．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３２．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３２．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２％ １．２２％ －０．４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２５３

，

５５２

，

５３２．２７ １

，

２４１

，

８１０

，

２５０．９９ ０．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２２７

，

１０９

，

９２４．９０ １

，

２１７

，

３６２

，

７８７．６６ ０．８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６５

，

６０６．４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

，

８４０．９７

合计

－１４０

，

７６５．４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６６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９．７６％ ９３

，

５６６

，

３００ ０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２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杨广城

１３．０５％ ６１

，

８１０

，

４２４ ４６

，

３５７

，

８１８

质押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招

商银行

－

东兴共赢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４．２７％ ２０

，

２３４

，

３００ ０

颜俊奇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２％ ４

，

８３４

，

２１０ ０

黄雅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３

，

３７０

，

９３８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夏盛

世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０％ ３

，

３０９

，

６５６ ０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８％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张莉苹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

，

１８６

，

９００ ０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４％ ３

，

０５２

，

０００ ２

，

６６４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９３

，

５６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

，

５６６

，

３００

中欧盛世资产

－

招商银行

－

东兴共赢

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２３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２３４

，

３００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杨广城

１５

，

４５２

，

６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４５２

，

６０６

颜俊奇

４

，

８３４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３４

，

２１０

黄雅香

３

，

３７０

，

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７０

，

９３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０９

，

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０９

，

６５６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张莉苹

３

，

１８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８６

，

９０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

托·义珊

１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７０４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０４

，

０４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的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普宁市

园林文化用品用限公司均为杨氏家族控制的企业，杨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包括杨镇欣先生、杨

镇凯先生、杨广城先生、杨旭恩先生及杨楚丽女士、杨康华女士。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十大股东中张莉苹将所持的公司股份

３

，

１８６

，

１００

股，存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利息

１

，

０５４

，

５９７．９１ ２

，

１７４

，

８７５．４７ －５１．５１％

报告期应收定期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５

，

４７０

，

１６３．５５ ８

，

２５２

，

９２４．５１ －３３．７２％

报告期应收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６１７

，

８１３．９０ ３

，

６１６

，

４７０．７３ －５５．２７％

报告期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投资产业并购基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４２

，

８１１

，

６０８．００ ８４

，

００．００ ５０８．６６％

报告期公司预付购办公用房款所致。

应付账款

１２

，，

３２９

，

４６１．９６ ５

，

７１９

，

８１８．６５ １１５．５６％

报告期材料采购增加，应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

预收账款

３

，

０７２

，

８３４．３５ １

，

９１３

，

８６０．７４ ６０．５６％

报告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３４３

，

３０２．４６ ４

，

７５３

，

８３０．２４ －５０．７１％

报告期发放上年计提工资及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２

，

３９６

，

４６９．１０ ５

，

６８１

，

４５４．２１ －５７．８２％

报告期支付了上年末企业所得税以及本期利润减

少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２８

，

３４５．８８ －５３５

，

４７２．６３ －５４．６９％

报告期外币折算差异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７０

，

９１４．４８ ８２１．８０８．２１ －４２．７０％

报告期应税项目金额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４３７

，

６７６．６６ －３

，

６２５

，

４９０．４４ －８７．９３％

报告期定期存款利息减少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导

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７４

，，

９３８．４４ １

，

００６

，

０５３．９２ －６２．７３％

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

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５８９

，

０７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未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

，

７４４

，

１１９．１０ ２

，

５９６

，

１６３．８２ －３２．８２％

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１０

，

０４０

，

０１０．４９ １４

，

６７０

，

９１５．４１ －３１．５７％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３

，

４３９

，

８８６．１５ －５

，

９６９

，

９６２．０１ －４９２．６３％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７

，

９０５

，

６２１．１４ －２６

，

７４７

，

３２３．３７ ７９．１０％

报告期购建办公用房及投资产业并购基金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

，

５７４

，

５７０．５５ １

，

０１４

，

３７９．７９ ５５．２２％

报告期收到的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

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杨广城、新鸿

辉实业、新南

华实业

股份限售

承诺

１

、杨广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前述期

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控股股东香

港兴昌、实际

控制人杨氏

家族及其亲

属控制的其

他企业：新鸿

辉实业、新南

华实业、普宁

园林文化、

Ｌｕｃｋ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

高乐国际

同业竞争

承诺

本人或本公司目前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在本人或本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或对股份公司拥

有控制权的关联方的事实改变之前，本人或本公司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从事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公司 其他承诺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弥补亏损、足额

提取法定公积金等以后，在公司盈利且现金流满足公

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连

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

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

，

８０７．９７

至

２

，

７１１．９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

，

０１３．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玩具市场竞争激烈，销售略有下降，人工成本有所提高。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第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高乐股份：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１

。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旭恩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48�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刘冀鲁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彦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３９

，

５８６

，

１４１．５９ １６１

，

９２９

，

１７４．７１ －１３．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４５７

，

２０２．６３ ６

，

３０７

，

８０７．５２ －４５．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４

，

０３８

，

２８７．９０ ５

，

８０１

，

３５６．５１ －３０．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

，

０１２

，

９４８．１８ ２３

，

２１４

，

６１７．２４ －９１．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８ －６２．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８ －６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８％ ０．８８％ －０．４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８２９

，

６６６

，

５１６．５５ ８８５

，

４１１

，

５０７．３４ －６．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１１

，

４５９

，

３７０．１８ ７０８

，

００２

，

１６７．５５ ０．４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８３

，

６２９．７３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２

，

５４４．４６

合计

－５８１

，

０８５．２７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

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

，

７８９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９０％ ５０

，

０８２

，

１６９ ３７

，

５６１

，

６２７

质押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科汇通（深圳）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３％ １２

，

７６４

，

７８５ ０

质押

１１

，

７４８

，

２００

刘凌云 境内自然人

６．１６％ ７

，

１９７

，

３５２ ５

，

３９８

，

０１４

宫为平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７％ ２

，

６５４

，

８２８ １

，

９９１

，

１２１

黄学春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９％ ２

，

４３８

，

０４５ １

，

８２８

，

５３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１％ ２

，

３４３

，

１００ ０

唐成宽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２％ １

，

６５８

，

９１４ １

，

２４４

，

１８５

吴翠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９２３

，

９８６ ６９２

，

９８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宝兴

业事件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０％ ８１７

，

３９２ ０

李素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７１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６４

，

７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７６４

，

７８５

刘冀鲁

１２

，

５２０

，

５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５２０

，

５４２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３４３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４３

，

１００

刘凌云

１

，

７９９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９９

，

３３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事

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１７

，

３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７

，

３９２

李素霞

７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０

，

０００

宫为平

６６３

，

７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３

，

７０７

黄学春

６０９

，

５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９

，

５１１

刘建芳

５４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３

，

０００

吴一文

５１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１

，

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刘冀鲁与公司总经理刘凌云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素霞”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吴一文”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公司股票

５１１

，

５００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０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５１１

，

７００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拟转让股权事项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刘冀鲁先生的通知

，

刘冀鲁先生正在

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获

悉控股股东刘冀鲁先生正在筹划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权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

目前该事项正在推进过程中

，

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未来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全体发起

人股东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自本承诺函出

具之日起，不以

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

与股份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或

参与生产任何

与股份公司产

品相同、相似或

可以取代股份

公司产品的业

务或活动，不损

害股份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在股

份公司谋取任

何不正当利益。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刘冀鲁；刘凌

云；宫为平；黄

学春；陆江；史

志民；唐成宽 ；

吴翠华；袁福

祥；章大林；赵

明

股份限售承诺

三年锁定期限

届满后，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

离职以后三年

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且三年后

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５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６９３．１３

至

１

，

３８６．２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３８６．２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等增加，导致利润有所下降。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冀鲁

201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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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吴韬先生

和王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

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均因个人原因

，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

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

鉴于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辞职后

，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

根据

《

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该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将继续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

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履行其职责

。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

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会对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6日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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